




二 丶

三 丶

決蟻：請超造人（或承攬人）依各表所需檢附地下引進管照

片、對絞型數據電纜之詳細測試資料原始檔；如檢附之照片

為黑白列印，另請提供原始彩色照片電子檔，俾審驗機構審
核。

有關農舍、倉庫與汽車庫等類似用途建纂物，及雜項工作

物，超造人因需設置電信設備，是否需要申請建第物電信設 

備審查及審驗一案，建第物建造時已排除電信管理法第49條 

第1項規定之適用，惟建築物超造人如認有電信服務需求，

因原無設置屋內外電信設備及預留其空間，可就現有建纂物

空間重新規劃及設置，並慮依同條第8項規定辦理建第物電

信設備審查及審險事宜，包括洽辦事項。

決蟻：依電信管理法第49條第3項規定：「 既存建築物之電信 

設備『不足』或供裝置電信設備之空間『不足』，致不敷該

建築物之電信服務需求時，由所有人與提供所需電信服務之 

電信事業協商增設」，係便於建築物使用人於 「 現有」 電信 

服務不敷使用時，得洽電信事業協商增設，爰本議題仍承本

會115年4月7日通傳基礎決字第11500107730號函釋辦理。

有關報裁不法人士透過偽冒電信人員進入社區電信室掛線

案，請於辦理審驗時，須嘩實檢查超造人的電信室丶配線箱

是否如圖說架設在非公共開放空間。

決謙：請審驗機構審驗時，須璀實檢查各類配線籍（ 室）應
依建第物屋內外電信設備設置技衛規範6.3.7規定，設置門

鎖裝置及電信室應依13.2. 6規定，隔間並具可加門鎖之出入 
門。

捌 丶 臨時動議：無

玖 丶 散會：下午3時20分




